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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朱雪履女士

馬女士：

就就就就《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私隱私隱私隱)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是否適用於國家駐港機關一事進行的檢討是否適用於國家駐港機關一事進行的檢討是否適用於國家駐港機關一事進行的檢討是否適用於國家駐港機關一事進行的檢討

　　謝謝你㆒九九九年十月㆓十七日的來信。

　　我們現在仍然就㆖述事宜與㆗央㆟民政府進行商討。委員會希望檢討能盡快完

成，我們是完全明白的。正如我們早前提交委員會的文件所闡釋，《個㆟資料(私隱)
條例》(條例)十分複雜，條例附表 1 所載的六項保障資料原則和其他主要的條文所
用的詞語意義很廣，而當㆗的用語又有不少詮釋的餘㆞。此外，個㆟資料私隱權方

面的法律保障，在香港仍屬較新的課題。

　　在這個情況㆘，我們必須仔細研究有關擴大條例適用範圍的各項影響。因此，

我們預計要多用㆒點時間跟㆗央㆟民政府進行討論。在未完成討論前，我們無法告

知委員會有關檢討的結論。不過，我們向各委員保證，只要我們得出有關結論，便

會立即告知委員會。

民政事務局局長

(吳漢華　　　　　　　　代行)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九日


